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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险业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保险纠纷案件在人民法院商事审判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并且呈现
出日益增长的态势。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案，并于同
年lO月1日实施。
此次修订对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尤其是保险合同章部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
调整和修改，无论是对保险行业的发展还是对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保险法》修订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应立法机关的要求，在广泛调研和全面总结各级人民法院审
理保险纠纷案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立法建议，并且很多建议被立法机关采纳。
《保险法》修订案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制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一）》，妥善解决了因保险法修订所引起的新旧法在司法审判中的衔接适用问题。
但是，由于此次《保险法》修订对保险合同章部分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调整和修改，条文从60条调整
为57条，被修订的条文达48条之多，可以说，随着新《保险法》的实施，就保险合同章部分如何把握
立法原意、正确理解和适用新的保险法，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后统一法律适用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一
项重要工作。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抓紧制定相应司法解释的同时，组织了本院民二庭从事保险审判和研究的法官
，以及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多年从事保险审判实践的法官，编写了这本《保险法保险合同章精解与适用
》。
参与写作的作者均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保险审判实践经验，对于保险法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
到的见解，有的还多次参与保险法立法过程中征求意见座谈会的讨论，有的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执笔者。
这些经历是他们了解立法原意的重要渠道，作为一笔财富他们有义务贡献出来和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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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新《保险法》的实施，就保险合同章部分如何把握立法原意、正确理解和适用新的保险法，将是
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后统一法律适用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抓紧制定相应司法解释的同时，组织了本院民二庭从事保险审判和研究的法官
，以及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多年从事保险审判实践的法官，编写了这本书。
　　编写组在对相关法律条文的阐释过程中注重对实际问题的解决。
他们在条文涉及的“实务中的问题”部分探讨的多是在调研过程中从各级地方法院调查收集的审判实
践中普遍存在的疑难问题，列举分析各种不同观点，阐述《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的主张；“
案例参考”部分选取的案例均来自于法院审判的案件，由本身作为法官的作者进行评析，真实、生动
，而且实用性、针对性强；“存在的其他问题”部分对保险法在审判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尚未有确定结
论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阐述作者个人的倾向性观点，以期能够引起法律界、保险业界以及社会各界的
探讨和争鸣，为将来司法解释的起草和保险法的进一步完善做好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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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
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
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第十五条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
不得解除合同。
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
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
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
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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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保险合同章条文理解与适用》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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